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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4月26
日发出通知，并于 2025年 5月 21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5年 5
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

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2025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85人，代表股份6,428,305,8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1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458,672,4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4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63人，代表股份2,969,633,3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4人，代表股份3,002,487,0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89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32,853,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63人，代表股份 2,969,633,
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2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

马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公司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2,169,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0％；反对 503,7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15,632,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6,350,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6％；反对 503,
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15,632,58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89,001,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217％；反对308,184,8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2％；弃权 31,119,0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3,18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992％；反对 308,
184,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43％；弃权31,119,0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3.0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88,926,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206％；反对308,224,2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 31,154,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3,107,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967％；反对 308,
22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56％；弃权31,154,7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4.0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88,900,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201％；反对308,230,3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9％；弃权 31,174,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3,081,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959％；反对 308,
23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58％；弃权31,174,7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5.0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88,623,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158％；反对308,468,3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86％；弃权 31,213,8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2,804,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866％；反对 308,
46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38％；弃权31,213,8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6.00《公司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1,87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4％；反对 602,4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15,826,9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6,057,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28％；反对 602,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15,826,97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7.00《公司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2,04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0％；反对 558,1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15,702,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6,226,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84％；反对 558,
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弃权 15,702,67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8.01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1,196,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8％；反对1,336,9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15,772,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5,377,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2％；反对1,336,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弃权 15,772,67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8.02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1,207,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反对1,312,2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弃权15,786,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5,388,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5％；反对1,312,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7％；弃权 15,786,47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9.00《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2,063,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3％；反对 530,3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15,711,7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6,244,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0％；反对 530,
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弃权 15,711,77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3％。

关联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Giovanna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总数为1,283,174,276股。除前述股东外，该议

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0.00《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
同意股份数：6,157,348,656股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微微

同意股份数：6,189,813,266股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可

同意股份数：5,985,072,36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
同意股份数：2,731,529,879股

10.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微微

同意股份数：2,763,994,489股

10.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可

同意股份数：2,559,253,586股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1.00《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光华

同意股份数：6,187,818,094股

11.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爱明

同意股份数：6,189,121,969股

11.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廖冠民

同意股份数：6,187,516,76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光华

同意股份数：2,761,999,317股

11.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爱明

同意股份数：2,763,303,192股

11.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廖冠民

同意股份数：2,761,697,991股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马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5-035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众传媒”）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杭璇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杭璇女士与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六位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杭璇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此次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

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备查文件：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杭璇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4年10月，获天津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杭璇女士于2006年11
月起在分众传媒任职，现任公司市场公关部市场总监。杭璇女士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

持有公司5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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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传媒”“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5月11日以电话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本次会议由江南春(JIANG NANCHUN)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

长的议案》，同意选举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孔微微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的议案》，同意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7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孔微微、殷可、杭璇、张光华、蔡爱

明、廖冠民，提议召集人为江南春(JIANG NANCHUN)。
2、审计委员会（3人）：廖冠民、张光华、蔡爱明，提议召集人为廖冠民。

3、提名委员会（3人）：蔡爱明、张光华、江南春(JIANG NANCHUN)，提议召集人为蔡爱明。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张光华、蔡爱明、廖冠民，提议召集人为张光华。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聘任孔微微女士为公司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算（简

历附后），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孔微微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首
席财务官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孔微微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

办公电话：021-22165288
办公传真：021-22165288
电子邮箱：FM002027@focusmedia.cn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

任林南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林南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

办公电话：021-22165288
办公传真：021-22165288
电子邮箱：ln002027@focusmedia.cn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

任徐瑶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内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的议

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联交易规则》。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总裁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公司证券投资、期货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十、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工作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决议。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新加坡国籍，出生于1973年3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江南春先生2003年创立分众传媒，是中国最早提出生活圈媒体理念的先行者之一，现任分众传媒董

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先生通过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间接持有公司3,425,
818,77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3.7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孔微微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2年1月，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硕士学位。孔微微女士2016年加入分众传媒，担任副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首席

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曾先后就职于中银基金研究部、招商证券研究中心、工银瑞信基金研究部。孔

微微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附：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林南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7年8月，获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6年1月起在

分众传媒任职，目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监兼投资管理部总监；曾任上海海得控制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林南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附：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徐瑶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 1981年 9月，获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

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深会员、加拿大注册会计师等专业资质。2013年加入分众传媒，历任公司

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徐瑶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

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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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暨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传媒”“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了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

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同时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公司不设监事会。同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董事长：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

副董事长：孔微微女士

非独立董事：殷可先生、杭璇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张光华先生、蔡爱明先生、廖冠民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鉴于独立董事张光华先生、蔡爱明先生自2021年11月23日起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可以连选

连任，但是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张光华先生、蔡爱明先生如当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7年11月22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人数未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孔微微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因任期届满，殷可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离任后将继续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殷可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殷可先生已委托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2、因任期届满，嵇海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内部任职。

嵇海荣先生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50,000股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

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嵇海荣先生已委托公司向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3、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等相关

制度，公司不设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于2025年5月21日届满，何培芳女士、杭璇女士、林南

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1）何培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内部任职。何培

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何培芳女士已委托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

息。

（2）杭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将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继续在

公司内部任职。杭璇女士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50,000股股份，其配偶、父母、

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杭璇女士已委托

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3）林南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内部任职。林南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其父母、子女及

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林南女士已委托公司向

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职及为公司发展做

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新加坡国籍，出生于1973年3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江南春先生2003年创立分众传媒，是中国最早提出生活圈媒体理念的先行者之一，现任分众传媒董

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先生通过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间接持有公司3,425,
818,77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3.7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孔微微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2年1月，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硕士学位。孔微微女士2016年加入分众传媒，担任副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首席

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曾先后就职于中银基金研究部、招商证券研究中心、工银瑞信基金研究部。孔

微微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的股份数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殷可先生，中国香港居民，出生于1963年10月，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加拿

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资深顾问，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汇贤产业信托（HK.87001）独立非执行董事，希玛医疗控股有限公司（HK.03309）独立非执行董事；

历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秘书，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

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咨询委员，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香港贸易发展局金融服务

咨询委员会委员，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殷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杭璇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4年10月，获天津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杭璇女士于2006年11
月起在分众传媒任职，现任公司市场公关部市场总监。杭璇女士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

持有公司5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光华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57年3月，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SH.601169）独立董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主席，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Z.000039）独立董事，中邮邮惠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盟浪可

持续数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曾工作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后历

任广东发展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招商银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行长、副董事长，招银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董事长，永隆银行副董事长，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

事长，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等职。张光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蔡爱明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64年7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国之

风物（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影视戏剧分会副会长；历任新华通

讯社记者、对外部干部等职。蔡爱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廖冠民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81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财政部全国高端会

计人才。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

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三

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景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廖冠民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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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21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上述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事

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6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楼公司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规划》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或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述职。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议案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公开对外披露，上述议案及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

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或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证明办理登记手续；由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证明、授权委

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二）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证券账户卡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证明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证明、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二）和受托人身份

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以书面信函、传真或邮件等形式办理登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19日-2025年6月20日，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3、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南

电子邮箱：FM002027@focusmedia.cn
联系电话：021-22165288
传真：021-22165288
现场登记/邮政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28层

邮政编码：20005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27，投票简称：分众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

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现场股东会当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作为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本次股东会的所有提案（包括临时

提案）具有表决权，兹委托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 2025年 6月 25日召开的分众传媒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并按照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规划》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委托仅限于本次股东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单位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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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为赵璧生先生、赵辉先生。

赵辉先生因解除婚姻关系，拟将其持有的公司66,137,5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505%）以及金圆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7.67%股权按照《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过户给潘颖女
士。以上手续办理完成后，赵辉先生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赵璧生先
生、赵辉先生变更为赵璧生先生。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3号）、《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号）。

二、变更完成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到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赵辉先生的通知，其已履行完毕《离婚协议》及《补

充协议》关于公司及金圆控股的股权变更相关登记。变更登记办理完成后，赵辉先生已不再直接、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再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璧生先生。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赵辉先生办理其持有的金圆控股股权过户事宜系赵辉先生与潘颖女士依法解除婚姻关

系，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离婚协议的约定进行财产分割所导致，不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要约收购义务，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权益变动后赵辉先生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潘颖女士出具《减持承诺函》，“本
人不可撤销地承诺在过入以上股票后，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等相关规则关
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参与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股份的相关减持规定，继

续遵守赵辉先生非交易过户前对该部分股份所负减持限制义务，即，若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
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不得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在赵辉先生原定董事高管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按照《监管指引》规定，在赵辉先生不得减持该部分股份的期间内，本人不得减持上
市公司股份。”

（三）权益变动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 66,137,566股公司股份仍处于限售状态，潘颖女士就权益
变动所取得的股份，将继续履行赵辉先生在此前作出的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变动的规定执行。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变更登记情况》；
2.金圆控股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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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办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函告，获悉金圆控股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办理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金圆控
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7,9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41%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02%

质押开始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解除质押日期

2025 年 5 月 19
日

质权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金 圆 控
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量
（股）

8,06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4%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 5 月20日

质押
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之日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质 押 用
途

自 身 生
产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资

产”）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金圆
控股
开源
资产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31,907,628
4,074,048

235,981,676

持股
比例

29.82%
0.52%
30.35%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53,020,000
0

153,020,000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61,080,000
0

161,0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9.46%
0.00%
68.2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0.71%
0.00%
20.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注：上表各单项数据占比直接加总与合计占比存在因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开源资产质押股份数量占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

经超过50%但未达到80%，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不存在所持公司5%以上的质押股份发生延期或平仓风险等情况。
（2）金圆控股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本次质押的股份不负担

业绩补偿义务。
（3）金圆控股与质权人签订的质押协议中，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金圆控股还款资金来源为

自筹资金，具备必要的资金偿付能力。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的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金圆控股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告知函》；
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吉林省

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7
日（周二）15:00-16:30。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连长云，董事、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黄波，证券事务代表杨晓芬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